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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项目

初审意见表
（适用于续保项目）

装备名称：

申报单位：

初审标准
初审

意见

申请

材料

1.申请表填写清晰完整，且申报单位、用户、保险公司均在承诺事

项处盖章

2.申请材料附件齐全

装备

交付

情况

3.投保装备已于项目申报通知发布日前全部交付用户，交付时间距

起保时间不超过 3 年

装备

投保

情况

4.须提供保单、相关批单及保险费发票复印件，并加盖有效印章

5.投保单位须为装备制造企业

6.保险条款须符合示范条款要求，并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

会备案通过。对于民用航空装备、高技术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、

核电装备等单价金额巨大的重大技术装备，经投保企业与保险公

司自主协商，可选择按国际通行保险产品条款进行承保

7.保单要素齐全、信息清晰可辨，保单上的装备名称与之前补偿年

度的项目名称一致

8.保单起保时间应在装备全部交付后，在项目申报通知发布日前

9.保费发票应与保单相符，且为全额发票，保费不得包含中介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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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同时提供之前补偿年度的保单及支付保费的全部资金往来证

明，保险时间应保持连续，不能有中断，且申请补偿年度不能超

过 3 年

其他

11.申报单位近 3 年内承担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项目不存在严重问

题或超期未验收且未按规定办理延期手续，在绩效评价、监督检

查中未出现违规、违法行为

12.申报单位近 3 年内在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未发生重大事故，

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

13.申报单位已获得保费补偿的投保装备在本年度项目申报通知

发布之日前不存在“装备未全部交付、保单未生效、保费补偿资

金挪作他用”等问题

14.符合申报通知中规定的其他要求

省级

部门

意见

经初审，该项目申报材料真实、完整且满足推荐条件。

单位盖章

年 月 日

填表说明：

1.满足相应条件的划“√”。

2.满足全部条件的才符合推荐要求。

3.省级部门意见至少包括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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